
國立成功大學 108 年「弱勢學生短期出國補助」申請公告 

 

■ 辦理依據：國立成功大學弱勢學生短期出國補助原則 

■ 申請日期：即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。 

  敬請符合資格者，於申請期間內持申請應備文件至教務處辦理。 

■ 申請資格： 

申請補助適用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，且具中華民國國籍，並符合下列資格之

一 者，但本校在職專班生不適用本補助原則： 

(一)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。 

(二)身心障礙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。 

(三)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。 

(四)具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。 

(五)新移民及其子女。 

(六)符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資格者。 

(七)三代家庭(直系血親)第 1 位上大學者。 

■ 補助範圍：包括發表論文、參加研討會、研習活動、講演、會議、各項競賽

等項目，與本校專任老師隨同出國參與學術活動者優先補助。申請出國參加

研討會、發表論文、研習活動、各項競賽、實習等補助，申請人應先向政府

或有關機構等校外單位提出經費補助申請，始得依本原則提出申請。 

■ 申請流程： 

 於出國一個月前，檢附申請表及證明文件，向教務處提出申請，檢附相關

文件如下： 

(一)申請表。 

(二)研習計畫書。 

(三)參加之學術或研習活動簡介(中/英文皆可)及相關資料。 

(四)未滿 20 歲者，需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。 

(五)有研習單位證明、國際會議投稿證明、參賽證明等尤佳。 

■補助方式及金額如下：  

(一)以獎助金方式核撥，亞洲地區(不含大陸、港澳地區)，每名補助以新

臺幣 5萬元為上限。亞洲以外地區，每名補助以新臺幣 10萬元為上

限。 

(二)出國前先予核撥獎助金總額 80%，剩餘 20%於回國繳交心得報告後撥

付。 

■ 實際補助項目及金額，將視當年度獲教育部補助金額及申請人數，酌予調

整。 

■ 聯絡方式：校內分機 50119李蕙年小姐。 

  



國立成功大學弱勢學生短期出國補助原則 

107.9.12 第 812次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

108.7.17 第 816次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國立成功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鼓勵本校弱勢學生出國學習，拓展國際視野，以

提升學生之外語能力、適應能力及國際移動力，特訂定本原則。 

二、申請補助適用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，且具中華民國國籍，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
者，但本校在職專班生不適用本補助原則： 
(一)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。 
(二)身心障礙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。 
(三)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。 
(四)具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。 
(五)新移民及其子女。 
(六)符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資格者。 
(七)三代家庭(直系血親)第 1 位上大學者。 

三、本原則之補助範圍，包括發表論文、參加研討會、研習活動、講演、會議、各項競

賽等項目，與本校專任老師隨同出國參與學術活動者優先補助。 
申請出國參加研討會、發表論文、研習活動、各項競賽、實習等補助，申請人應先

向政府或有關機構等校外單位提出經費補助申請，始得依本原則提出申請。 

四、申請方式： 

申請人須於出國一個月前，檢附申請表及證明文件，向教務處提出申請，檢附相

關文件如下： 

(一)申請表。 

(二)研習計畫書。 

(三)參加之學術或研習活動簡介(中/英文皆可)及相關資料。 

(四)未滿 20 歲者，需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。 

(五)有研習單位證明、國際會議投稿證明、參賽證明等尤佳。 
五、補助方式及金額如下：  

(一)以獎助金方式核撥，亞洲地區(不含大陸、港澳地區)，每名補助以新臺幣 5

萬元為上限。亞洲以外地區，每名補助以新臺幣 10萬元為上限。 

(二)出國前先予核撥獎助金總額 80%，剩餘 20%於回國繳交心得報告後撥付。 
六、申請人以補助一次為限，同時獲有本校其他單位補助時，補助項目不得重複，違

反者撤銷補助資格，並追繳補助費用。 
七、獲補助學生返國後，應於一個月內繳交研習心得之書面報告及電子檔案(1000字

以上，字體 12，及活動照片 1~2 張)。 
八、本原則所需經費，由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」項下支應，實際補助項目及金

額，得視當年度獲教育部補助金額，酌予調整。若該計畫終止且無相關預算支應

時，本原則停止適用。本原則相關執行規定，另訂之。 

九、本原則經主管會議通過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國立成功大學弱勢學生短期出國補助申請表 
 

姓名  學號  

學制  □學士班  □碩士班  □博士班 身份證字號  

科系  年級  

Email 
（請填寫常用的） 

 手機號碼  

郵局局號  郵局帳號  

申請日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預計出國日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~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身份類別 

□低收入戶  □中低收入戶 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 

□身心障礙學生(或人士子女) □新移民及其子女  

□具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  

□最近一學期符合教育部弱勢助學查核合格學生 

□三代家庭(直系血親)第 1 位上大學者 

出國地點及出

國天數 

出國地點: 

出國天數:      

出國原因 
□發表論文 □參加研討會 □參加研習活動 □參加講演  

□參加會議 □參加各項競賽□其他             (請填寫活動名稱) 

申請補助金額  

□跟隨本校專任教師出國者 

 教師簽章           

 

□自行出國 

應繳付文件 

(缺件者不予受

理) 

1.□短期出國補助申請表。 

2.□研習計畫書。 

3.□參加之活動簡介(中/英文皆可)及相關資料。 

4.□法定代理人同意書(未滿 20 歲需檢附)。 

5.□有研習單位證明、國際會議投稿證明、參賽證明等尤佳。 

系所主管簽章  學院主管簽章  



出國費用估算表 

姓名  學號  

系所  年級  

手機號碼  E-mail  

出國起訖日期 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 日止共    日 

起訖地點  

申請補助經費之試算 

機票費  
研討會或活

動報名費 
 

生活費 每日         元×   天＝             

申請經費總計  

 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/  /    

 
 
 
以下由審查單位填寫： 

核定總金額：新台幣        元 

第一次核撥：新台幣        元 

第二次核撥：新台幣        元（註：返國後請於一個月內繳

交心研習心得報告至教務處，並依主計室規定填寫核銷單後，始得核撥。） 

 
 
 


